

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北 京 市 大 兴 区 民 政 局 
北京市大兴区医疗保障局

京兴政卫发〔2026〕22号


关于印发《大兴区开展医养结合促进行动
推动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工作措施》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各医疗卫生机构：
为落实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等五部门关于开展医养结合促进行动推动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工作措施相关要求，结合大兴区工作实际，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区医保局联合制定《大兴区开展医养结合促进行动推动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措施》，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



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北京市大兴区民政局


                          北京市大兴区医疗保障局
2026年3月30日


大兴区开展医养结合促进行动
推动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措施

为推动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按照北京市卫生健康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医养结合促进行动推动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措施》（京卫老龄〔2025〕3号，以下简称《工作措施》），结合大兴区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工作措施。
一、健全服务体系
（一）健全服务网络。发挥区级老年健康和医养结合服务指导中心作用，依托现有医疗卫生、养老服务资源，持续完善医养结合服务网络。合理布局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医疗卫生机构，推动街道（镇）、社区（村）等医疗机构与养老服务设施同址或毗邻建设。支持医疗卫生机构在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服务站点和家庭医生工作站（室）。（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
（二）扩大服务供给。结合辖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推动工作量不饱和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转型为康复医院、护理院（中心）、安宁疗护中心（病区）。支持有条件的综合性医院新建或改扩建医养结合设施。养老机构可将内设医疗机构托管给医疗卫生机构管理运营，通过多种方式增加护理型养老床位。（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
（三）推动医养联合体建设。整合区域医疗和养老服务资源，优化服务响应与资源匹配机制，促进养老机构床位、家庭养老床位、家庭病床（上门巡诊）、康复护理床位、安宁疗护床位等“多床联动”，服务有效衔接。支持将医养结合机构纳入紧密型医联体管理，到 2027年底，医养联合体有效运行，符合条件且有意愿的医养结合机构原则上均要纳入紧密型医联体。（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
（四）强化医养协议合作。指导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按照《关于深化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协议合作的通知》（国卫办老龄发〔2024〕26号）要求建立协议合作关系，参照《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协议合作文本（参考）》，规范签订并按约定履行合作协议，鼓励有偿签约、多层次签约。巩固“握手”对接机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有意愿对接的养老机构要做到“应签尽签”，按职责提供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具备条件的，每年为入住养老机构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一次集中上门健康管理服务。到2027年底，实现有意愿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合作的养老机构签约全覆盖。（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委）
二、提升服务质效
（五）协同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街道（镇）养老服务中心、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积极协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医生签约和上门服务，协同做好签约老年人健康维护。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层分类优化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为老年人提供预约转诊等便捷服务。区民政部门将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纳入养老服务体系日常工作监测评价。到2027年底，失能、高龄、残疾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覆盖率不低于80%。（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
（六）强化失能失智老年人服务保障。结合实际开展失能老年人健康服务行动，开展健康评估、体格检查和健康指导等服务。将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等群体集中照护服务纳入服务类社会救助清单，协助有意愿的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选择合适的养老机构并给予补助。开展应对老年期痴呆北京行动，鼓励养老机构设立失智老年人照护专区（单元）。规范发展家庭养老床位，为失智老年人提供专业、规范的居家照护服务。支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有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设立记忆门诊或“守护记忆”社区认知训练活动站，开展认知功能筛查和干预。（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委）
（七）发展居家和社区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将服务延伸至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为失能失智、慢性病、高龄、残疾等老年人提供医养结合服务。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家庭医生签约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巡诊，家庭病床等服务。落实家庭病床服务相关政策，加强质量控制和风险防控。（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
（八）推广多学科连续服务。医养结合机构根据老年人需求，探索整合医疗、护理、康复、安宁疗护、药学等资源，组建多学科服务团队，为老年人提供整合型一站式服务。严格落实医疗护理质量核心制度，确保老年人Ⅱ度及以上压疮新发生率控制在5%以内。鼓励医养结合机构配备营养指导员，为老年人提供膳食指导和咨询，指导营养配餐，对低体重、高龄等老年人开展营养干预。（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委）
（九）推进“互联网+医养结合”。指导辖区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纳入北京老年医院医养结合远程协同服务平台服务范围。支持医养结合机构与具备互联网诊疗能力的医疗机构合作，为入住老年人提供远程诊疗、慢性病管理、康复护理指导等服务。鼓励通过互联网医院为居家老年人提供常见病、慢性病复诊。探索人工智能在健康管理、监测、照护等方面应用。（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
三、倡导主动健康
（十）开展健康教育和照护技能培训。医养结合机构对入住老年人及家属每月至少开展1次健康教育或技能培训。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家庭照护者培训。充分发挥区级老年健康和医养结合服务指导中心、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养老服务机构等作用，开设“医养结合课堂”，结合敬老月、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老年健康宣传周等活动，对老年人及照护者开展健康教育和技能培训。（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委）
（十一）深化中医药医养结合服务。发挥中医药“治未病”优势，开展中医养生保健、营养指导、药膳食疗等活动，推广大极拳、八段锦等功法，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推动优质中医药服务进机构、进社区、进家庭，探索中医药智慧医养新模式。利用中医药技术方法，为老年人提供中医体质辨识以及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诊断治疗、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中医药服务，推广应用针刺、推拿、刮痧、拔罐、艾灸、熏洗等中医药适宜技术。养老机构结合实际应用中医适宜技术，为入住老年人提供中医药养生保健等服务。（区卫生健康委）
（十二）加强心理关爱。组织开展老年心理关爱行动，将心理健康作为老年健康科普宣传的重要内容，增进社会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注。医养结合机构每年至少开展2次心理健康知识讲座，支持配备心理辅导人员或专业社会工作者，为老年人提供心理辅导服务，开展心理健康评估。（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
四、加强质量管理
（十三）强化质量控制。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要将医养结合机构服务纳入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开展医养结合服务质量控制管理工作，组织实施医养结合服务质量评价。医养结合机构要树立质量第一意识，强化质量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全面落实诊疗规范和行业标准。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要定期向社会公布医养结合机构名单，接受社会监督。（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
（十四）规范日常管理。医养结合机构要落实入住评估制度，在老年人入住时根据实际需要对其进行健康状况、服务需求、风险等级和能力综合评估，制定针对性服务方案。规范自带药品管理，建立老年人自带药品管理制度，加强本机构开具药品与老年人自带药品的用药衔接，强化用药指导和用药监测，及时处置不良突发事件。（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委）
（十五）促进质量共治。未在业务（经营）范围增加“养老服务”的医疗机构，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未经内设医疗机构备案的养老机构，不得使用“医养结合”等可能产生歧义或者误导公众的名称，医疗机构举办养老机构应及时向区卫生健康委报告。如确有需要探索医疗床位和养老床位转换的，应向执业登记机关依法依规申请变更登记，并做好床位调整后关联事项的变更，同时进行养老机构备案。（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
五、加强保障支撑
（十六）壮大服务力量。落实支持医务人员从事医养结合服务相关政策，细化配套措施，在人才招聘、使用和培养等方面向提供医养结合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倾斜。引导医疗、护理、医养照护与管理等相关专业毕业生到医养结合机构就业。开展健康北京银龄行动，支持退休医务人员到医养结合机构执业、提供健康管理及志愿服务。（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
（十七）拓展培养培训。拓宽人才培养培训路径，支持医养结合机构医务人员到区老年健康和医养结合服务指导中心或所在医联体进修，加强专业知识技能的培训考核。到2027年底，完成辖区内医养结合机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培训全覆盖。（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
（十八）加大医保支持力度。到2027年底，将自愿申请且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中的医疗卫生机构（包括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卫生机构）均纳入医保定点。完善“互联网+医疗服务”、上门提供医疗服务等收费政策。做好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等政策与长期护理保险的衔接，推动老年人相关评估标准衔接。（区医保局、区民政局）
（十九）加强信息化支撑。充分利用现有服务平台，推进医疗、养老服务信息互联互通和数据共享。医养结合机构要推动院内老年人医疗与养老服务信息共享共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完善老年人电子健康档案，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健康管理服务。（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委）
六、保障服务安全
（二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医养结合机构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消防有关法律法规等相关政策规定，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全员教育培训和日常督促检查。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自查自纠，建立隐患台账并及时整改。强化日常巡查、值班值守和培训演练，每月至少组织1次防火检查，每半年至少开展1次消防演练。（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委）
（二十一）加强行业安全监管。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要将医养结合机构中的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分别纳入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总体部署，每年在“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中，依据职责抽查一定数量的相应机构，履行行业管理责任。依据联合抽查事项清单开展部门联合检查。日常检查、专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安全隐患，要第一时间整改到位，不能第一时间整改到位的制定整改方案、防范措施，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期限，并通报相关监管责任部门，跟踪整改进展。区医保局要加强对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的监督，依法查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的行为，并通报行业主管部门。（区民政局、区卫生健康委、区医保局）
（二十二）做好传染病防控。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要加强医养结合机构感染管理和传染病防控，制定防控应急处置预案，健全传染病防控和院感管理机制，落实医疗机构传染病防控责任清单，每年至少开展1次传染病防控应急演练。医养结合机构按要求对入住老年人、工作人员开展健康监测和聚集性疫情监测，发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疑似传染病疫情，及时报告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和上级主管部门，并采取积极应急措施。（区卫生健康委、区民政局）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各单位、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推动医养结合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的关键举措纳入重点工作。要加强统筹协调，明确责任分工，细化工作方案，确保各项措施有效落实。
[bookmark: _GoBack]（二）加强监测评估，注重信息反馈。建立健全医养结合工作信息统计和动态监测机制，定期收集、分析和报告工作进展、服务供给、质量安全等相关数据。各相关部门、各医疗卫生机构要注重总结经验，推广典型做法，并将工作进展总结电子版及盖章扫描件上报至区卫健委医政医管科，推动全区医养结合服务整体水平持续提升。
（3） 强化督导检查，确保取得实效。区卫健委、区民政局、区医保局相关部门、区疾控中心（区卫生健康监督所）要加强对本领域、本系统工作落实情况的日常指导和监督检查，将重点任务完成情况作为督导重点。对工作推进不力、政策落实不到位的，要及时督促整改。































（此件公开发布）
北京市大兴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3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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